温科〔2010〕13号

关于组织2010年科技

重大支持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有关部门：
根据温科〔2009〕40号《关于印发温岭市科技重大支持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文件精神，现将2010年科技重大支持项目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科技重大支持项目申报条件及受理办法，按照温科〔2009〕40号规定，请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有关部门通知所属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申报企业应如实填写《科技重大支持项目申请表》及参照《重大支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纲》编写项目可行性报告，上述申报材料一式12份并附电子文档及相关附件一式1份（不允许使用文件夹装订），经当地镇、街道审核后上报市科技局。

二、2010年科技重大支持项目评审办法，按照温科〔2009〕40号文件执行。

三、科技重大支持项目受理截止日期为2010年7月30日。市科技局联系电话：86128060（工业项目），86221441（农业项目）；受理地点：市府大楼1433室（工业项目），1431室（农业项目）。

附件：温科〔2009〕40号文件
      温岭市科学技术局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主题词：科技  项目  申报  通知
	抄送：市委办，人大办，市府办，政协办，市财政局，地税局，国税局。                                                 

	温岭市科学技术局               2010年6月30日印发


附件：

温岭市科学技术局

温 岭 市 财 政 局
温科〔2009〕40 号


关于印发温岭市科技重大支持项目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有关部门：

科技重大支持项目制度是我市推出的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创新举措。该制度自1999年实施以来，成效显著。为进一步规范科技重大支持项目的申报、受理、评审、资金监管和奖励事项，特制定本办法。

一、科技重大支持项目资金由当年科技三项费用专项安排及往年科技重大支持项目回收资金结余部分组成，重点支持我市企业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实行无息借款两年，到期归还及归还后视项目完成情况无偿奖励科技项目经费的办法。每项资金支持额为50—100万元，特别重大的高新技术项目，可给予300—500万元的支持。

二、科技重大支持项目申报条件：

（1）申报重大支持项目的工业企业必须是我市范围内的

规模上企业并实行查帐征收企业所得税制度，高新技术企业优先给予支持，农业企业必须是已被评为温岭市级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 

（2）实施项目必须符合高新技术及其产品范围，即电子信息技术及产品；光电技术及产品；新材料技术及产品；生物工程技术及产品；新能源技术，高效节能技术及产品；环保新技术及产品；海洋工程及产品；高新精细化工及新医药产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应用的成效显著新技术、新工艺；农业高新技术项目；有望为农业生产大面积应用和工业化生产提供成熟配套的技术以及水产品深加工项目等。

（3）工业类项目必须已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以上或已列入省级新产品项目，发明专利项目优先。

（4）项目实施的投资规模一般在500万元以上，农业种养殖类项目应达到200万元投资规模。

（5）项目实施期满后应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具有较高利税率。

三、科技重大支持项目受理办法：

（1）科技重大支持项目实行企业自愿申报，市科技局统一在每年七月底前一次性受理办法。

（2）申报企业应如实填写《科技重大支持项目申请表》（见附件1）及参照《重大支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纲》（见附件2）编写项目可行性报告，上述申报材料一式12份并附电子文档及相关附件一式1份，经当地镇、街道审核后上报市科技局。

四、科技重大支持项目评审办法

（1）初审

市科技局收到企业申报资料后，商请市国税局、市地税局核查企业纳税状况，对企业申报数据及申报企业和实施项目符合申报条件的，连同企业现场考察录像一并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

（2）评审

由市科技局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会议评审，专家观看企业现场考察录像，审查企业申报项目资料，听取企业项目负责人汇报，经提问答疑，进行充分的讨论后评分。按专家打分高低产生重大支持项目预选项目，报市科技领导小组审定并经公示后确定。

五、重大支持项目资金使用办法

重大支持项目资金必须用于项目相关的支出，必须专款专用。企业必须每半年上报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情况。企业未按规定使用项目资金，市科技局有权提前收回重大支持项目资金。

六、重大支持项目资金奖励办法

为鼓励重大支持项目加速实现产业化，对于已按时归还重大支持项目资金的实施单位，可由项目实施单位在合同到期后15日内提出申请，市科技局组织验收组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验收，按验收评分办法（见附件3）达到85分（含85分）以上，奖励重大支持项目资金的50%，达到75分（含75分）以上未达到85分，奖励重大支持项目资金的25%，未达到75分的不予奖励。奖励资金用于企业产品研发。低于60分或未通过验收的不得再申报重大支持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提出验收申请应提交以下资料：

1、项目验收申请报告；

2、项目实施工作总结，内容包括项目实施进度与经济、技术、质量指标完成情况；项目产品市场开发与销售情况；

3、项目实施期间累计实现的销售收入及纳税情况；

4、项目实施期末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温科[2006]13号停止执行，未尽事宜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附件1：重大支持项目申请表
附件2：重大支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纲

附件3：验收评分办法

此页无正文。
温岭市科学技术局            温 岭 市 财 政 局

 二○○九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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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台州市科技局，市委办、人大办，市府办、政协办、市财政局、地税局、国税局，市工经局，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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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科技重大支持项目申请表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名称
	

	
	地址
	
	企业税务登记证号码
	

	
	邮政编码
	负 责 人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职工人数
	技术人员数
	资产总数
	上年产值
	上年税收

	
	
	
	
	
	

	镇、街道科委

意      见
	

	市科技局
初审意见
	

	专家委员会

评审意见
	

	领导小组

审批意见
	


附件2：

重大支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提纲
1、 申报企业情况
1、申报企业基本情况

2、企业法人代表人、企业科技人员情况

3、企业新产品开发情况

4、企业财务经济状况

上年末企业总资产、总负债、固定资产总额、总收入、产品销售收入、净利润、上交税费等。
    5、企业管理情况
二、项目情况（农业项目参照编写）
1、项目是否属高新技术及其产品范围
2、项目的技术创新性说明

3、项目的成熟性和可靠性论述                                                                                         

4、项目产品市场调查与竞争能力预测
三、项目实施方案
1、项目开发计划 

2、技术方案

3、生产方案
4、营销方案 

5、其它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生产过程中的“三废”情况及处理的措施和方案；特殊行业是否已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等。
四、投资预算与资金筹措
1、投资预算

2、新增资金的筹措

3、资金使用计划

五、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1、产品成本分析
2、产品单位售价与盈利预测
3、经济效益分析
4、项目投资评价
5、社会效益分析

六、附件

1、上年末和今年６月的财务报表，该报表应为向当地税务部门申报的报表，并经税务部门审核。
2、专利申请文件、新产品列项文件、检测报告或其它证明材料。

3、营业执照复印件、规模上企业证明、所得税征收方法证明。

附件3：

验 收 评 分 办 法（工业类）
一、配套资金到位与项目实施上报情况（15分）

	配套资金

到位情况

（8分）
	资金全部到位（100%）
	

	
	资金到位≥80%（80%）
	

	
	80%＞资金到位≥60%（60%）
	

	
	资金到位差距较大（20%）
	

	项目上报情况

（3分）
	按时上报年度总结、半年报（100%）
	

	
	未按时上报，每次扣1分
	

	
	末按时上报（0）
	

	是否按期还款（4分）
	按期还款（100%）
	

	
	未按期还款（0）
	


二、技术、质量指标完成情况（25分）
	技术指标

完成情况

（20分）
	较好完成（100%）
	

	
	基本完成（80%）
	

	
	有一些差距（60%）
	

	
	差距较大（20%）
	

	知识产权情况

（5分）
	获得发明专利（100%）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80%）
	

	
	外观专利（50%）
	

	
	无专利（0%）
	


2、 项目经济指标完成情况（30分）

	销售收入完成情况

（20分）
	全部完成（100%）
	

	
	完成额≥80%（80%）
	

	
	80%＞完成额≥60%（50%）
	

	
	完成额≤60%（0）
	

	项目产品生产能力

实现情况

（10分）
	较好完成（100%）
	

	
	基本完成（80%）
	

	
	有一些差距（60%）
	

	
	较大差距（0）
	


四、企业整体纳税实现情况（30）

	项目实施期企业累计

纳税额／立项年度纳税额比例

（20分）
	1、≥210%，得10分，每再增1%，加0.1分；2、低于210%，不得分。
	

	项目实施期企业累计地方财政贡献/立项年度财政贡献企业地方比例

（10分）
	2、≥210%，得5分，每再增1%，加0.1分；2、＜210%
	


验 收 评 分 办 法（农业类）
一、配套资金到位与项目实施上报情况（15分）

	配套资金

到位情况

（8分）
	资金全部到位（100%）
	

	
	资金到位≥80%（80%）
	

	
	80%＞资金到位≥60%（60%）
	

	
	资金到位差距较大（20%）
	

	项目上报情况

（3分）
	按时上报年度总结、半年报（100%）
	

	
	未按时上报，每次扣1分
	

	
	末按时上报（0）
	

	是否按期还款（4分）
	按期还款（100%）
	

	
	未按期还款（0）
	


二、技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45分）
	技术指标

完成情况

（25分）
	较好完成（100%）
	

	
	基本完成（80%）
	

	
	有一些差距（60%）
	

	
	差距较大（20%）
	

	经济指标完成完成情况

（20分）
	较好完成（100%）
	

	
	基本完成（80%）
	

	
	有些差距（60%）
	

	
	差距较大（20%）
	


三、企业社会效益（40分）

	产业层次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知名度

（20分）
	明显（100%）
	

	
	略显（80%）
	

	
	基本不变（60%）
	

	辐射区域、产业链形成、带动人员数及提高收入状况      （20分）
	明显（100%）
	

	
	略显（80%）
	

	
	基本不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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